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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加強輕軌工程招標與驗收的管理工作 

 

日前，審計署公布第五份涉及輕軌的審計報告，揭露過往頻繁出現故障的

原因，是由於當時招標採購的電纜技術標準及規格問題所致，有關部門在制定

招標合同與驗收環節都存在疏漏。雖然在更換電纜後已回復正常運作，公共建

設局亦在回應審計報告中表示，未來輕軌延伸線及新線均將採用國標，但事件

已造成近半年的停運與大幅增加的費用成本。 

 

誠然，軌道交通是未來本澳陸路交通運輸重要一環，最近啟用的媽閣線與

正興建的東線、石排灣線等，都對居民旅行公交出行，改善路面交通狀況有積

極作用。但多次審計報告揭示的問題，以及涉及招標合同產生的法律訴訟實屬

不少，也成為整個項目大幅延誤，以及影響社會對其觀念與信心的主因，未來

有關部門如何加強相關監督工作，值得深入思考。 

 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建議︰ 

1. 作為軌道交通興建、運營、監督的公共實體，包括公建局、輕軌公司、交

通事務局等要共同深入檢討與建立有效溝通和項目執行機制，確保日後涉

及輕軌的決策能符合安全、實際情況及經濟效益，提高社會信心。 

2. 未來在可能出現的輕軌招標與驗收工作中，應充分參考審計報告建議，制

定適當的合同與落實有效的合同管理，並須積極參考更多的外地輕軌工程

經驗。 

3. 不僅是輕軌，過往其他公共工程、服務等採購招標都不時出現法律爭議，

期望《公共採購法》等相關法律能加快完成修訂，並提供工作人員更多明

確的指引與培訓，減低招標與驗收問題重覆出現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 – 相片 

 

“澳門鏡湖護理學院”站距離提供主要醫療服務的綜合醫院大樓有一段路程 

圖片來源：澳門交通資訊網 

 


